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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(2004年／2005年 )條例草案》 
法案委員會 

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第二次會議跟進事項  
 
 

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來信收悉。所需資料現提供如下︰   
 

(1) 請考慮如何可改善條例草案第14及15條的草擬方式，以釋
除公務員工會對該兩項條文影響日後薪酬調整的疑慮  

 
我們建議對第14及15條作出修訂，詳情請參閱附件A。我
們現正就修訂建議諮詢四個中央評議會的職方代表及四個

主要公務員工會，稍後會向法案委員會匯報蒐集所得的意

見。  
 

(2) 原訟法庭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作出裁決，裁定政府當局

勝訴，並駁回兩項就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》(第574章)
針對政府當局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。就此方面，請向法案

委員會提供文件簡述下列事宜： ( a )法庭裁決的要點，包括
法庭如何詮釋《基本法》對削減公務員薪酬所施加的限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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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法庭判決對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影響；以及 ( c )鑑於法庭
已作判決，是否仍需要提交本條例草案。   

 
要求本局提供的資料載於附件B（中文本容後提供）。   

 
(3) 請提供資料，說明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一直在職的公

務員人數。鑑於《基本法》第一百條的規定，香港公務員

總工會認為，在落實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的減薪建議

後，不應進一步削減此類公務員的薪酬水平。   
 
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，約有150  700名公務員自一九
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起任職政府。    

 
日後任何公務員薪酬調整必須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。就

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任職政府的公務員而言，現屆政府

的政策是於其任內不會把該些人員的薪酬減至低於一九九

七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水平。  
 
 
 
 
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 

  （麥德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）  
 
 
 
連附件  
 
副本分送︰  律政司溫法德先生  

 律政司梅履善先生  
 律政司張月華女士  
 
 
 
二零零三年十月六日  



1

附件 A

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(2004 年／ 2005 年 )條例草案》
有關第 14 及 15 條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案建議

目的

本文件的目的，是向議員解釋當局就《公職㆟員薪酬調

整 (2 00 4 年／ 20 05 年 )條例草案》(條例草案 )第 1 4 及 1 5 條所提出

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案的初步建議。

背景

2 . 在㆓零零㆔年九月十七日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㆖，部

分公務員工會代表對條例草案第 14 及 1 5 條目前的草擬條文表示

關注，憂慮該兩項條文可賦權當局在㆓零零㆕年㆒月㆒日及㆓零

零五年㆒月㆒日實施減薪後，再削減公務員薪酬。當局在該次會

議㆖澄清，第 14 條旨在說明這是㆒次過的法例。我們進㆒步澄

清第 15 條明確賦予當局對薪酬作出調整的權力，其效力只限於

根據這條法例對薪酬及津貼款額所作出的調整 (即分別於㆓零零

㆕年㆒月㆒日及㆓零零五年㆒月㆒日作出的調整 )。鑑於職方代

表的關注，當局表示會再考慮該兩項條文在草擬方面是否可作進

㆒步改善，以更清楚㆞闡明本局的政策目的。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案

第 14 條的建議修訂

3 . 條例草案第 14 條規定︰

“本條例對須支付予公職㆟員的薪酬及津貼款額作出的

調整，並不禁止於 20 0 5 年 1 月 1 日後對該等薪酬或津貼

款額作出任何調整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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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本局在㆓零零㆔年九月㆕日致立法會秘書處的函件 (見立

法會 C B( 1 )2 42 7 / 02 - 03 (1 2 )號文件 )㆗解釋，第 14 條的目的是反映

㆘述政策目的︰

( a )  條例草案本身並無賦權當局在㆓零零五年㆒月㆒日後對
須支付予公職㆟員的薪酬或津貼款額作出調整；以及

( b )  在㆓零零五年㆒月㆒日後對須支付予公職㆟員的薪酬或
津貼款額作出調整時，將按現有安排予以實施，本條例

將不會改變這些現有安排。在現有安排㆘，我們無須透

過立法以向㆖調整薪酬。若第 14 條並無對此作出澄清，

條例草案便可作如㆘詮釋：該法例訂明須支付予公職㆟

員的薪酬及津貼水平，而這些薪酬和津貼水平將會㆒直

維持不變，直至隨後制定另㆒法例作出修訂為止。

5 . 鑑於職方的關注，我們建議在第 14 條增加第 (2 )段，表明

並無 “賦權於日後再作調整 ”，以釋疑慮︰

 

“ ( 2 )  為免生疑問，除按照第 4 至 13 條任何條文對須

支 付 予 公 職 ㆟ 員 的 薪 酬 或 津 貼 款 額 作 出 的 調 整 以

外，本條例並不授權調整該等薪酬或津貼款額。 ”

第 15 條的建議修訂

6 . 條例草案第 15 條規定︰

“公職㆟員的僱傭合約現予更改，使之對本條例所作

的薪酬及津貼款額調整給予明示授權。 ”

7 . 第 15 條的目的是更改公職㆟員的僱傭合約，使合約明文

授權作出條例草案所訂明的調整。第 1 5 條特別提述到 “本條例 ”

所作的調整，而條文本身並無賦權當局在㆓零零五年㆒月㆒日後

對薪酬及津貼款額再作調整。

8 . 鑑於職方的關注，我們建議對第 15 條作出以㆘修訂，以

更清晰表明第 15 條所涵蓋的 “調整 ”範圍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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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職㆟員的僱傭合約現予更改，使之對按照第 4 至

1 3 條各條文所作的薪酬及津貼款額調整給予明示授

權。 ”

9 . 請議員就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案建議提出意見。我們現

正就修訂建議諮詢㆕個㆗央評議會的職方代表及㆕個主要公務

員工會，並於稍後向議員匯報接獲的意見。

公務員事務局

㆓零零㆔年十月



立法會 CB(1)2552/02-03(02)號文件 附件 B

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(2004 年／ 2005 年 )條例草案》

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》 (第 574 章 )的司法覆核

目的

原訟法庭於㆓零零㆔年六月十日對兩項針對《公職㆟員

薪酬調整條例》 (第 574 章 )而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作出判決。本

文件向議員扼述原訟法庭的判決。

背景

2 . ㆓零零㆔年九月十七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㆖，議員要求

當局就㆘述各事項提交文件︰ ( a )原訟法庭對兩項針對該條例而

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所作判決的摘要，包括法庭如何詮釋《基本

法》對削減公務員薪酬所施加的限制； ( b )法庭判決對公務員薪

酬調整的影響；以及 ( c )鑑於法庭已作判決，是否仍需要提交本

條例草案。

法庭判決

3 . 《公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於㆓零零㆓年七月十九日制

定，以實施由㆓零零㆓年十月㆒日起公務員減薪的決定。㆓零零

㆔年五月六日至十日，原訟法庭審理了兩項有關的司法覆核申

請。

法庭判決摘要

4 . 原 訟 法 庭 於 ㆓ 零 零 ㆔ 年 六 月 十 日 就 該 兩 宗 個 案 作 出 判

決。原訟法庭駁回兩項司法覆核申請，並裁定《公職㆟員薪酬調

整條例》並無違反訴訟雙方在該法庭㆖爭辯的任何㆒條《基本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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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。法庭判決的摘要（包括法庭如何詮釋《基本法》對削減公

務員薪酬方面構成的限制）載於附件。

法庭判決對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影響

5 . 原訟法庭的判決針對《公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是否合

法㆒事，該條例關乎㆓零零㆓年十月㆒日起實施的公務員減薪事

宜。㆘文扼述該項判決的有關要點。不過，該項判決並無作出明

確指示，說明就㆒九九七年六月㆔十日任職政府的公務員而言，

公務員薪酬日後可予調整的幅度，以及公務員薪酬制度日後可作

的改變。

( a )  某條條例或某項政策是否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只能
根據該條例或該項政策的內容而決定；每㆒個案均須取

決於本身的事實和環境因素，包括立法或政策的真正目

的，以及立法或政策所針對的情況  (見原訟法庭判決書
第 21 至 2 3 段 )；

( b )  《基本法》是㆒份有高度適應性的憲制文件，其用意是
配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和情況。在解釋《基本法》時，

我們應該著眼於條文背後的目的╱用意，根據文意理解

其遣詞用字。理解《基本法》的遣詞用字時，法院應避

免局限於字面㆖的或技術㆖的涵義，或抱持狹隘而僵化

的態度  (見原訟法庭判決書第 60 至 6 1 段 )：

( c )  行政長官及行政機關不能因為先前訂㆘的私㆟合約而受
到束縛，以致未能行使權力㆒盡其憲制㆖良好管治香港

的責任。主權移交前，法院曾有裁決，裁定當局藉立法

而單 方 面 更 改 公 務 員 的 聘 用合 約 是 合 法 的 。 主 權 移 交

後，該項權力依然存在  (見原訟法庭判決書第 2 6 及 7 5
段 )；

( d )  《基本法》第㆒百條 1 屬過渡性質的條文，其作用在於
確保公務㆟員繼續獲聘用，不會因主權移交而致利益受

損，而並非要妨礙當局實行有利於香港良好管治的新措

施。法庭裁定，該項條文作為憲法性質條文，其措辭並

非如此僵化，以至於規定不論基於何種理由，有關的薪

金、津貼及福利待遇的實際數額均不可低於 1 997 年 6
月 30 日所達到的水平  (見原訟法庭判決書第 6 0 及 8 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 基 本 法 》第 ㆒ 百 條 規 定 ︰ “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前 在 香 港 政 府 各 部 門 ，
包 括 警 察 部 門 任 職 的 公 務 ㆟ 員 均 可 留 用，其 年 資 予 以 保 留，薪 金、津 貼 、

福 利 待 遇 和 服 務 條 件 不 低 於 原 來 的 標 準 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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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 )；

( e )  《基本法》第㆒百零㆔條 2 本質㆖亦為過渡性質的條文。
我們不應對該條文作出狹窄的詮釋，以致妨礙當局實行

各種有利於公務㆟員的良好管理，因而也有利於香港的

良好管治的新措施。法庭指出，即使在主權移交之前，

公務㆟員服務也不斷要因應各種轉變作出適應。《基本

法》第㆒百零㆔條規定，香港原有關於公務㆟員的招聘、

僱用、考核、紀律、培訓和管理的制度予以保留。法庭

裁定，該制度的個別部分可予改變，或予修改和取代，

但整個制度本身可予維持。至於該制度究竟是得以維持

還是經歷重大改變而成為另㆒個制度，則視乎其內部變

化的幅度而定  (見原訟法庭判決書第 6 7、 6 8 及 7 0 段 )；

( f )  《基本法》第㆒百零七條 3 規定特區政府須力求收支平
衡，因此，去年的減薪條例作為確保公共財政持續穩健

的各項配套措施的其㆗㆒環，是合乎情理的  (見原訟法
庭判決書第 17 8 段 )；以及

( g )  現行的薪酬調整機制，力求公務員薪酬與私營機構僱員
薪酬的水平保持大致相若，這機制㆒直都蘊含了薪酬調

整或會導致減薪的意味  (見原訟法庭判決書第 3 4、 7 2
及 73 段 )。

鑑於法庭判決而提交本條例草案的需要

6 . 在現行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㆘，某些決定每年公務員

薪酬調整的考慮因素，會對薪酬調整幅度有正面或負面的影響，

但儘管如此，政府與大部分現職公務員之間的聘用合約安排並無

明文賦權政府減薪。在進行㆓零零㆓年的薪酬調整時，我們認為

立法是最適當的方法，以穩妥㆞實施合理的公務員減薪決定。因

此，我們安排制定《公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，俾能在㆓零零㆓

年十月㆒日起實施公務員減薪的決定。

7 . 原訟法庭裁定該條例並無違反在該法庭㆖訴訟雙方所爭

辯的任何㆒條《基本法》條文。根據該項法庭裁決，以立法方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《 基 本 法 》第 ㆒ 百 零 ㆔ 條 規 定 ︰ “香 港 原 有 關 於 公 務 ㆟ 員 的 … … 僱用 … …
和 管 理 的 制 度 ， 包 括 負 責 公 務 ㆟ 員 的 任 用 、 薪 金 、 服 務 條 件 的 專 門 機

構 … … 予 以 保 留 。 ”
3 《 基 本 法 》第 ㆒ 百 零 七 條 規 定 ︰ “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財 政 預 算 以 量 入 為 出
為 原 則，力 求 收 支 平 衡，避 免 赤 字，並 與 本 ㆞ 生 產 總 值 的 增 長 率 相 適 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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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公務員減薪決定是符合憲法的。

8 . 《公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是㆒次性的法例，目的是由

㆓零零㆓年十月㆒日起實施公務員減薪的決定。該法例本身沒有

授權當局在㆓零零㆓年十月㆒後進㆒步調整薪酬。因此，我們認

為須要提交現時的條例草案，以穩妥㆞實施分別在㆓零零㆕年㆒

月㆒日及㆓零零五年㆒月㆒日生效的減薪決定。

公務員事務局

2 0 03 年 1 0 月



附件

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》的司法覆核

原訟法庭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所作的裁決的摘要

《公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於㆓零零㆓年制定，以實施公務員

由㆓零零㆓年十月㆒日起減薪的決定。原訟法庭在㆓零零㆔年五月六

日至十日審理了兩項有關的司法覆核申請，並於㆓零零㆔年六月十日

就該兩宗個案作出裁決。

2. 兩宗司法覆核個案的申請㆟要求法庭作出聲明，指該條例在削

減公務員薪級表內的薪酬方面，違反了《基本法》個別條文和抵觸了

法治精神，因而損害了整套《基本法》的完善性。現把法庭的裁決扼

述於㆘。

《基本法》第㆒百及㆒百零㆔條

3. 法庭裁定，《公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並無永久改變服務合約

的條款及條件，它只不過是按照沿用已久的每年薪酬調整機制在某㆒

年調整公務員薪酬 (第 74 段 )，而這個機制已包含在第㆒百零㆔條所指

的 “制度 ”之內 (第 7 1 段 )。因此，該條例直接保留了該制度的其㆗㆒個

部分 (第 73 段 )。

4. 至於第㆒百條的規定，法庭裁定公職㆟員繼續受服務條件所約

束，在薪酬方面維持根據現行的薪酬調整機制來釐定，沒有改變 (第 8 6

及 34 段 )。該機制素來蘊含了薪酬調整或會導致減薪的含意 (第 1 6 5

段 )。因此，該條例並無違反第㆒百條的規定。此外，就實際數額而言，

第㆒百條不應解釋為規定薪酬、津貼及福利待遇均不可低於㆒九九七

年六月㆔十日的水平 (第 87 段 )。無論如何，《公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

所規定的減幅並沒有令公職㆟員薪酬減至低於㆖述水平  (第 8 8 )。

第㆒百零㆓條

5. 法庭裁定《公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本身並無改變公職服務退

休金的條款及條件，因此並不違反第㆒百零㆓條的規定。若根據該條

例削減公職㆟員薪酬是合法的話，則任何減薪對日後退休金福利所帶

來的影響亦應合法 (第 99 段 )。因此，《公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並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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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第㆒百零㆓條的規定。

第㆔十五條

6. 法庭裁定向法庭提出訴訟的權利並非是絕對的 (第 1 09 段 )，我

們 須 在 該 條 例 的 合 乎 情 理 的 目 的 與 實 施 方 法 之 間 求 取 平 衡 (第 1 0 6

段 )。法庭信納《公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的制定符合第㆒百零七條所

指示確保公共財政維持穩健的合乎情理的目的 (第 110 及 11 3 段 )。法

庭亦信納，雖然制定該條例可避免可能出現 (而非已提出 )的訴訟，但

其目的是按照沿用已久的薪酬調整機制更改整個公務㆟員類別的服務

合約條款 (第 12 3 段 )。因此，《公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並無違反第㆔

十五條的規定。

第㆒百六十條

7. 法庭裁定，㆒如主權移交前的情況，行政機關在主權移交後亦

有權透過立法更改公務㆟員類別的服務合約的權利與義務。這項立法

權力與公職㆟員的服務合約同樣受到保障 (第 1 32 及 1 35 段 )。因此，《公

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並無違反第㆒百六十條的規定。

第㆒百零五條

8. 法庭裁定《公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並無追溯效力，它只可削

減公職㆟員日後的薪酬，而這些薪酬尚未成為公職㆟員財產的㆒部

分，因此不受第㆒百零五條所保障 (第 1 38 及 1 39 段 )。因此，《公職㆟

員薪酬調整條例》並無違反第㆒百零五條的規定。

第㆔十九條

9. 法庭裁定在現行的每年薪酬調整機制㆘，可以出現減薪的情

況，而該機制的運作屬既定的公共政策事宜 (第 1 65 段 )。基於這理由，

行政機關拒絕了成立調查委員會的要求。

10. 此外，法庭裁定《基本法》有關條文涉及釐定條款及條件的程

序，而非涉及在釐定條款及條件後如何予以實施 (第 1 66、1 7 0 及 1 7 1(c )

段 )。法庭信納透過立法實施減薪的方案屬於實施方面的事宜，不在有

關條文的規管範圍之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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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法庭裁定法例可合法㆞針對公務㆟員類別而制定  (第 3 2、 1 7 5

及 17 6 段 )，而公務員隊伍㆗同屬某薪金級別的㆟員均會獲同等對待。

該條例確保減薪安排可普遍而公平㆞適用於全體公務員 (第 1 7 7 段 )。

此外，《公職㆟員薪酬調整條例》使公務員的薪酬與私營機構僱員的薪

酬水平保持大致相若，符合更大的公眾利益 (第 1 78 段 )。

公務員事務局

2003 年 10 月


